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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為了規範廣告活動，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廣告業的健康發展，維護社會經

濟秩序，制定本法。 

第二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商品經營者或者服務提供者通過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

間接地介紹自己所推銷的商品或者服務的商業廣告活動，適用本法。 

本法所稱廣告主，是指為推銷商品或者服務，自行或者委託他人設計、製作、發布廣告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本法所稱廣告經營者，是指接受委託提供廣告設計、製作、代理服務的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組織。 

本法所稱廣告發布者，是指為廣告主或者廣告主委託的廣告經營者發布廣告的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組織。 

本法所稱廣告代言人，是指廣告主以外的，在廣告中以自己的名義或者形像對商品、服務

作推薦、證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第三條廣告應當真實、合法，以健康的表現形式表達廣告內容，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

設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要求。 

第四條廣告不得含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不得欺騙、誤導消費者。 

廣告主應當對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負責。 

第五條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從事廣告活動，應當遵守法律、法規，誠實信用

，公平競爭。 

第六條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主管全國的廣告監督管理工作，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各自的

職責範圍內負責廣告管理相關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的廣告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廣告管理相關工作。 

第七條廣告行業組織依照法律、法規和章程的規定，制定行業規範，加強行業自律，促進

行業發展，引導會員依法從事廣告活動，推動廣告行業誠信建設。 

第二章 廣告內容準則 

第八條廣告中對商品的性能、功能、產地、用途、質量、成分、價格、生產者、有效期限

、允諾等或者對服務的內容、提供者、形式、質量、價格、允諾等有表示的，應當準確、

清楚、明白。 



廣告中表明推銷的商品或者服務附帶贈送的，應當明示所附帶贈送商品或者服務的品種、

規格、數量、期限和方式。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廣告中應當明示的內容，應當顯著、清晰表示。 

第九條 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  

Article 9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are forbidden in advertisements 

（一）使用或者變相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國歌、國徽，軍旗、軍歌、軍徽； 

（二）使用或者變相使用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名義或者形象； 

（三）使用“國家級”、“最高級”、“最佳”等用語；    3) the use of words such as “national 

standard”, “the highest standard”, “the best” 

（四）損害國家的尊嚴或者利益，洩露國家秘密； 

（五）妨礙社會安定，損害社會公共利益；5) obstruct social stability, jeopardize (society’s) 

public interest 

（六）危害人身、財產安全，洩露個人隱私； 

（七）妨礙社會公共秩序或者違背社會良好風尚； 

（八）含有淫穢、色情、賭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內容； 

（九）含有民族、種族、宗教、性別歧視的內容； 

（十）妨礙環境、自然資源或者文化遺產保護； 

（十一）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第十條廣告不得損害未成年人和殘疾人的身心健康。 

第十一條廣告內容涉及的事項需要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與許可的內容相符合。 

廣告使用數據、統計資料、調查結果、文摘、引用語等引證內容的，應當真實、準確，並

表明出處。引證內容有適用範圍和有效期限的，應當明確表示。 

第十二條廣告中涉及專利產品或者專利方法的，應當標明專利號和專利種類。 

未取得專利權的，不得在廣告中謊稱取得專利權。 

禁止使用未授予專利權的專利申請和已經終止、撤銷、無效的專利作廣告。 



第十三條廣告不得貶低其他生產經營者的商品或者服務。 

第十四條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能夠使消費者辨明其為廣告。 

Article 14: Advertisements should be identifiable, which enable consumers to identify them as 

such  

大眾傳播媒介不得以新聞報導形式變相發布廣告。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發布的廣告應當顯著

標明“廣告”，與其他非廣告信息相區別，不得使消費者產生誤解。 

Mass media is forbidden to release (publish) advertisements in the form of news reports. 

Advertisements released (published) through mass media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advertisement”, to differentiate from other non-advertisement messages (information). It 

should not create misunderstanding among consumers.  

廣播電台、電視台發布廣告，應當遵守國務院有關部門關於時長、方式的規定，並應當對

廣告時長作出明顯提示。 

第十五條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放射性藥品等特殊藥品，藥品類易制毒

化學品，以及戒毒治療的藥品、醫療器械和治療方法，不得作廣告。 

前款規定以外的處方藥，只能在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和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共同指定

的醫學、藥學專業刊物上作廣告。 

第十六條醫療、藥品、醫療器械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斷言或者保證； 

（二）說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三）與其他藥品、醫療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或者其他醫療機構比較； 

（四）利用廣告代言人作推薦、證明； 

（五）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 

藥品廣告的內容不得與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的說明書不一致，並應當顯著標明禁

忌、不良反應。處方藥廣告應當顯著標明“本廣告僅供醫學藥學專業人士閱讀”，非處方藥

廣告應當顯著標明“請按藥品說明書或者在藥師指導下購買和使用”。 

推薦給個人自用的醫療器械的廣告，應當顯著標明“請仔細閱讀產品說明書或者在醫務人

員的指導下購買和使用”。醫療器械產品註冊證明文件中有禁忌內容、注意事項的，廣告

中應當顯著標明“禁忌內容或者註意事項詳見說明書”。 



第十七條除醫療、藥品、醫療器械廣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廣告涉及疾病治療功能，並不得

使用醫療用語或者易使推銷的商品與藥品、醫療器械相混淆的用語。 

第十八條保健食品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斷言或者保證； 

（二）涉及疾病預防、治療功能； 

（三）聲稱或者暗示廣告商品為保障健康所必需； 

（四）與藥品、其他保健食品進行比較； 

（五）利用廣告代言人作推薦、證明；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 

保健食品廣告應當顯著標明“本品不能代替藥物”。 

第十九條廣播電台、電視台、報刊音像出版單位、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以介紹健康

、養生知識等形式變相發布醫療、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廣告。 

第二十條禁止在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公共場所發布聲稱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嬰兒乳製品

、飲料和其他食品廣告。 

Article 20. Advertisements of milk products, beverages, and other foods that claim to be full or 

partial breastmilk substitutes are prohibited in mass media or public places.  

第二十一條農藥、獸藥、飼料和飼料添加劑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斷言或者保證； 

（二）利用科研單位、學術機構、技術推廣機構、行業協會或者專業人士、用戶的名義或

者形像作推薦、證明； 

（三）說明有效率； 

（四）違反安全使用規程的文字、語言或者畫面； 

（五）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 

第二十二條禁止在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戶外發布煙草廣告。禁止

向未成年人發送任何形式的煙草廣告。 



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務的廣告、公益廣告，宣傳煙草製品名稱、商標、包裝、裝潢以

及類似內容。 

煙草製品生產者或者銷售者發布的遷址、更名、招聘等啟事中，不得含有煙草製品名稱、

商標、包裝、裝潢以及類似內容。 

第二十三條酒類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誘導、慫恿飲酒或者宣傳無節制飲酒； 

（二）出現飲酒的動作； 

（三）表現駕駛車、船、飛機等活動； 

（四）明示或者暗示飲酒有消除緊張和焦慮、增加體力等功效。 

第二十四條教育、培訓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對升學、通過考試、獲得學位學歷或者合格證書，或者對教育、培訓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證性承諾； 

（二）明示或者暗示有相關考試機構或者其工作人員、考試命題人員參與教育、培訓； 

（三）利用科研單位、學術機構、教育機構、行業協會、專業人士、受益者的名義或者形

像作推薦、證明。 

第二十五條招商等有投資回報預期的商品或者服務廣告，應當對可能存在的風險以及風險

責任承擔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並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對未來效果、收益或者與其相關的情況作出保證性承諾，明示或者暗示保本、無風

險或者保收益等，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二）利用學術機構、行業協會、專業人士、受益者的名義或者形像作推薦、證明。 

第二十六條房地產廣告，房源信息應當真實，面積應當表明為建築面積或者套內建築面積

，並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升值或者投資回報的承諾； 

（二）以項目到達某一具體參照物的所需時間表示項目位置； 

（三）違反國家有關價格管理的規定； 

（四）對規劃或者建設中的交通、商業、文化教育設施以及其他市政條件作誤導宣傳。 



第二十七條農作物種子、林木種子、草種子、種畜禽、水產苗種和種養殖廣告關於品種名

稱、生產性能、生長量或者產量、品質、抗性、特殊使用價值、經濟價值、適宜種植或者

養殖的範圍和條件等方面的表述應當真實、清楚、明白，並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作科學上無法驗證的斷言； 

（二）表示功效的斷言或者保證； 

（三）對經濟效益進行分析、預測或者作保證性承諾； 

（四）利用科研單位、學術機構、技術推廣機構、行業協會或者專業人士、用戶的名義或

者形像作推薦、證明。 

第二十八條廣告以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欺騙、誤導消費者的，構成虛假廣告。 

廣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虛假廣告： 

（一）商品或者服務不存在的； 

（二）商品的性能、功能、產地、用途、質量、規格、成分、價格、生產者、有效期限、

銷售狀況、曾獲榮譽等信息，或者服務的內容、提供者、形式、質量、價格、銷售狀況、

曾獲榮譽等信息，以及與商品或者服務有關的允諾等信息與實際情況不符，對購買行為有

實質性影響的； 

（三）使用虛構、偽造或者無法驗證的科研成果、統計資料、調查結果、文摘、引用語等

信息作證明材料的； 

（四）虛構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效果的； 

（五）以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欺騙、誤導消費者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廣告行為規範 

第二十九條廣播電台、電視台、報刊出版單位從事廣告發佈業務的，應當設有專門從事廣

告業務的機構，配備必要的人員，具有與發布廣告相適應的場所、設備，並向縣級以上地

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廣告發布登記。 

第三十條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之間在廣告活動中應當依法訂立書面合同。 

第三十一條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不得在廣告活動中進行任何形式的不正當競

爭。 



第三十二條廣告主委託設計、製作、發布廣告，應當委託具有合法經營資格的廣告經營者

、廣告發布者。 

第三十三條廣告主或者廣告經營者在廣告中使用他人名義或者形象的，應當事先取得其書

面同意；使用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名義或者形象的，應當事先取得

其監護人的書面同意。 

第三十四條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建立、健全廣告業務的承接

登記、審核、檔案管理制度。 

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依據法律、行政法規查驗有關證明文件，核對廣告內容。對內容

不符或者證明文件不全的廣告，廣告經營者不得提供設計、製作、代理服務，廣告發布者

不得發布。 

第三十五條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應當公佈其收費標準和收費辦法。 

第三十六條廣告發布者向廣告主、廣告經營者提供的覆蓋率、收視率、點擊率、發行量等

資料應當真實。 

第三十七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生產、銷售的產品或者提供的服務，以及禁止發布廣

告的商品或者服務，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設計、製作、代理、發布廣告。 

第三十八條廣告代言人在廣告中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應當依據事實，符合本法和

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並不得為其未使用過的商品或者未接受過的服務作推薦、證明

。 

不得利用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作為廣告代言人。 

對在虛假廣告中作推薦、證明受到行政處罰未滿三年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得

利用其作為廣告代言人。 

第三十九條不得在中小學校、幼兒園內開展廣告活動，不得利用中小學生和幼兒的教材、

教輔材料、練習冊、文具、教具、校服、校車等發布或者變相發布廣告，但公益廣告除外

。 

第四十條在針對未成年人的大眾傳播媒介上不得發布醫療、藥品、保健食品、醫療器械、

化妝品、酒類、美容廣告，以及不利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遊戲廣告。 

針對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務的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 

（一）勸誘其要求家長購買廣告商品或者服務； 

（二）可能引發其模仿不安全行為。 



第四十一條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加強對利用戶外場所、空間、設施等

發布戶外廣告的監督管理，制定戶外廣告設置規劃和安全要求。 

戶外廣告的管理辦法，由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規定。 

第四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設置戶外廣告： 

（一）利用交通安全設施、交通標誌的； 

（二）影響市政公共設施、交通安全設施、交通標誌、消防設施、消防安全標誌使用的； 

（三）妨礙生產或者人民生活，損害市容市貌的； 

（四）在國家機關、文物保護單位、風景名勝區等的建築控制地帶，或者縣級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禁止設置戶外廣告的區域設置的。 

第四十三條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當事人同意或者請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發送

廣告，也不得以電子信息方式向其發送廣告。 

以電子信息方式發送廣告的，應當明示發送者的真實身份和聯繫方式，並向接收者提供拒

絕繼續接收的方式。 

第四十四條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活動，適用本法的各項規定。 

利用互聯網發布、發送廣告，不得影響用戶正常使用網絡。在互聯網頁面以彈出等形式發

布的廣告，應當顯著標明關閉標誌，確保一鍵關閉。 

第四十五條公共場所的管理者或者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對其明知或者

應知的利用其場所或者信息傳輸、發布平台發送、發布違法廣告的，應當予以製止。 

第四章 監督管理 

第四十六條發布醫療、藥品、醫療器械、農藥、獸藥和保健食品廣告，以及法律、行政法

規規定應當進行審查的其他廣告，應當在發布前由有關部門（以下稱廣告審查機關）對廣

告內容進行審查；未經審查，不得發布。 

第四十七條廣告主申請廣告審查，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向廣告審查機關提交有關證明

文件。 

廣告審查機關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作出審查決定，並應當將審查批准文件抄送同

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廣告審查機關應當及時向社會公佈批准的廣告。 



第四十八條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偽造、變造或者轉讓廣告審查批准文件。 

第四十九條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履行廣告監督管理職責，可以行使下列職權： 

（一）對涉嫌從事違法廣告活動的場所實施現場檢查； 

（二）詢問涉嫌違法當事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和其他有關人員，對有關單位

或者個人進行調查； 

（三）要求涉嫌違法當事人限期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四）查閱、複製與涉嫌違法廣告有關的合同、票據、賬簿、廣告作品和其他有關資料； 

（五）查封、扣押與涉嫌違法廣告直接相關的廣告物品、經營工具、設備等財物； 

（六）責令暫停發布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涉嫌違法廣告；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職權。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建立健全廣告監測制度，完善監測措施，及時發現和依法查處違法

廣告行為。 

第五十條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大眾傳播媒介廣告發布行為

規範。 

第五十一條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法規定行使職權，當事人應當協助、配合，不得拒絕

、阻撓。 

第五十二條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對其在廣告監督管理活動中知悉的

商業秘密負有保密義務。 

第五十三條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有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有關部門投訴、舉報違反本法的

行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有關部門應當向社會公開受理投訴、舉報的電話、信箱或者電

子郵件地址，接到投訴、舉報的部門應當自收到投訴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予以處理並告

知投訴、舉報人。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有關部門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有權向其上級機關或

者監察機關舉報。接到舉報的機關應當依法作出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及時告知舉報人。 

有關部門應當為投訴、舉報人保密。 

第五十四條消費者協會和其他消費者組織對違反本法規定，發布虛假廣告侵害消費者合法

權益，以及其他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進行社會監督。 



第五章 法律責任 

第五十五條違反本法規定，發布虛假廣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發布廣告，責

令廣告主在相應範圍內消除影響，處廣告費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

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兩年內有三次以上違法行為或

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廣告費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

偏低的，處一百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可以吊銷營業執照，並由廣告審查機關撤

銷廣告審查批准文件、一年內不受理其廣告審查申請。 

醫療機構有前款規定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除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法處罰外，衛

生行政部門可以吊銷診療科目或者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 

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代理、發布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沒收廣告費用，並處廣告費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

者明顯偏低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兩年內有三次以上違法行為或者有

其他嚴重情節的，處廣告費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

的，處一百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的罰款，並可以由有關部門暫停廣告發佈業務、吊銷營

業執照、吊銷廣告發布登記證件。 

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有本條第一款、第三款規定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責任。 

第五十六條違反本法規定，發布虛假廣告，欺騙、誤導消費者，使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

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由廣告主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

不能提供廣告主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繫方式的，消費者可以要求廣告經營者、廣告

發布者先行賠償。 

關係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廣

告發布者、廣告代言人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前款規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

者、廣告代言人，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代理、發布或者作推薦、證明的

，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第五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發布廣告，對廣告主處二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並可以吊銷營業執照，由廣告審查機關撤

銷廣告審查批准文件、一年內不受理其廣告審查申請；對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廣告費用，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並可

以吊銷營業執照、吊銷廣告發布登記證件： 



Article 57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behaviors,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will issue a stop order on the release of the advertisement, and issue a RMB 200,000 

to 1,000,000 penalty to advertisers. In serious cases, their business license will be revoked. The 

“Advertising Examination Organization” can revoke advertisement examination approval 

certificates, will refuse to accept the advertiser’s application for advertisement examination for 

one year. Regarding ‘’advertisement operators’’ and ‘’advertisement publishers’’,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will confiscate the advertising expenses, and issue a 

penalty of RMB 200,000 to 1,000,000, in serious cases, operation licenses and advertising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s can be revoked.  

（一）發布有本法第九條、第十條規定的禁止情形的廣告的； 

（二）違反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發布處方藥廣告、藥品類易制毒化學品廣告、戒毒治療的醫

療器械和治療方法廣告的；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發布聲稱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嬰兒乳製品、飲料和其

他食品廣告的； 

3) Violation of Article 20 – advertising of milk products, beverages, and other foods that claim 

to be full or partial breastmilk substitutes;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發布煙草廣告的； 

（五）違反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利用廣告推銷禁止生產、銷售的產品或者提供的服務，

或者禁止發布廣告的商品或者服務的； 

（六）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一款規定，在針對未成年人的大眾傳播媒介上發布醫療、藥品

、保健食品、醫療器械、化妝品、酒類、美容廣告，以及不利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

遊戲廣告的。 

第五十八條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發布廣告，責令廣告主在相

應範圍內消除影響，處廣告費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

低的，處十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廣告費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可以吊

銷營業執照，並由廣告審查機關撤銷廣告審查批准文件、一年內不受理其廣告審查申請： 

（一）違反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發布醫療、藥品、醫療器械廣告的； 

（二）違反本法第十七條規定，在廣告中涉及疾病治療功能，以及使用醫療用語或者易使

推銷的商品與藥品、醫療器械相混淆的用語的； 

（三）違反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發布保健食品廣告的； 



（四）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發布農藥、獸藥、飼料和飼料添加劑廣告的； 

（五）違反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發布酒類廣告的； 

（六）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發布教育、培訓廣告的； 

（七）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發布招商等有投資回報預期的商品或者服務廣告的； 

（八）違反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發布房地產廣告的； 

（九）違反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發布農作物種子、林木種子、草種子、種畜禽、水產苗種

和種養殖廣告的； 

（十）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利用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作為廣告代言人的； 

（十一）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款規定，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作為廣告代言

人的； 

（十二）違反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在中小學校、幼兒園內或者利用與中小學生、幼兒有

關的物品發布廣告的； 

（十三）違反本法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發布針對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

務的廣告的； 

（十四）違反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未經審查發布廣告的。 

醫療機構有前款規定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除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法處罰外，衛

生行政部門可以吊銷診療科目或者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 

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有本條第一款規定違法行為仍設計、製作、代理、

發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廣告費用，並處廣告費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廣

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十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廣

告費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的罰款，並可以由有關部門暫停廣告發佈業務、吊銷營業執照、吊銷廣告發布

登記證件。 

第五十九條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發布廣告，對廣告主處十萬

元以下的罰款： 

（一）廣告內容違反本法第八條規定的； 

（二）廣告引證內容違反本法第十一條規定的； 



（三）涉及專利的廣告違反本法第十二條規定的； 

（四）違反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廣告貶低其他生產經營者的商品或者服務的。 

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有前款規定違法行為仍設計、製作、代理、發布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廣告違反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不具有可識別性的，或者違反本法第十九條規定，變相發布

醫療、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廣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對廣告發布者

處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條違反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報刊出版單位未辦理廣告發布登

記，擅自從事廣告發佈業務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

一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違法所得不足一萬元的，並處五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一條違反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未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建立

、健全廣告業務管理制度的，或者未對廣告內容進行核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

正，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違反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未公佈其收費標準和收費辦法的，由

價格主管部門責令改正，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二條廣告代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違法所得，並處違法

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罰款： 

（一）違反本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在醫療、藥品、醫療器械廣告中作推薦、證

明的； 

（二）違反本法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在保健食品廣告中作推薦、證明的； 

（三）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為其未使用過的商品或者未接受過的服務作推薦

、證明的； 

（四）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在廣告中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 

第六十三條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發送廣告的，由有關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對廣告

主處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違反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利用互聯網發布廣告，未顯著標明關閉標誌，確保一鍵

關閉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對廣告主處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四條違反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公共場所的管理者和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信息

服務提供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活動違法不予制止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違法所得



，違法所得五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違法所得不足五萬元

的，並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由有關部門依法停止相關業務。 

第六十五條違反本法規定，隱瞞真實情況或者提供虛假材料申請廣告審查的，廣告審查機

關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予以警告，一年內不受理該申請人的廣告審查申請；以欺騙、

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廣告審查批准的，廣告審查機關予以撤銷，處十萬元以上二十萬元

以下的罰款，三年內不受理該申請人的廣告審查申請。 

第六十六條違反本法規定，偽造、變造或者轉讓廣告審查批准文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門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七條有本法規定的違法行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記入信用檔案，並依照有關法

律、行政法規規定予以公示。 

第六十八條廣播電台、電視台、報刊音像出版單位發布違法廣告，或者以新聞報導形式變

相發布廣告，或者以介紹健康、養生知識等形式變相發布醫療、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

品廣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法給予處罰的，應當通報新聞出版廣電部門以及其他有

關部門。新聞出版廣電部門以及其他有關部門應當依法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

人員給予處分；情節嚴重的，並可以暫停媒體的廣告發佈業務。 

新聞出版廣電部門以及其他有關部門未依照前款規定對廣播電台、電視台、報刊音像出版

單位進行處理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第六十九條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之一的，依

法承擔民事責任： 

（一）在廣告中損害未成年人或者殘疾人的身心健康的； 

（二）假冒他人專利的； 

（三）貶低其他生產經營者的商品、服務的； 

（四）在廣告中未經同意使用他人名義或者形象的； 

（五）其他侵犯他人合法民事權益的。 

第七十條因發布虛假廣告，或者有其他本法規定的違法行為，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公司、企

業的法定代表人，對違法行為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之日起三

年內不得擔任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第七十一條違反本法規定，拒絕、阻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監督檢查，或者有其他構成違反

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十二條廣告審查機關對違法的廣告內容作出審查批准決定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

和直接責任人員，由任免機關或者監察機關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 

第七十三條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在履行廣告監測職責中發現的違法廣告行為或者對經投訴

、舉報的違法廣告行為，不依法予以查處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

法給予處分。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負責廣告管理相關工作的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

徇私舞弊的，依法給予處分。 

有前兩款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章 附  則 

第七十四條國家鼓勵、支持開展公益廣告宣傳活動，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文明

風尚。 

大眾傳播媒介有義務發佈公益廣告。廣播電台、電視台、報刊出版單位應當按照規定的版

面、時段、時長發佈公益廣告。公益廣告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會同有

關部門製定。 

第七十五條本法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